


聚贤公寓3号楼招租事项特别说明
一、根据南通科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苑公司”）与南通芝麻开门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麻开门商服公司”）2024年6月20日签订的《<聚贤公寓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芝麻开门商服公司2024年6月开始在聚贤公寓3号楼进行重新装修形成的附合和更新添置的设施设备（评估价为人民币851457元，详见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江苏苏地行评报字【2025】第12-64号资产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明细表》），归科苑公司所有，合同期满或合同被解除后芝麻开门商服公司不得拆除和搬离。上述重新装修形成的附合和更新添置的设施设备，将随房屋一并移交给竞租成交人。
二、江苏苏地行评报字【2025】第12-64号资产评估报告之《资产评估明细表》之外的芝麻开门商服公司在其承租房屋后自行投资形成的可移动的设施设备（不含固定装修，即芝麻开门商服公司自行投资设置的附着于房屋的顶部、地面和内外墙面，一旦拆除将明显影响房屋外观和功能的装潢和设施），竞租成交人可就其愿意受让的上述设施设备与芝麻开门商服公司自愿协商交易。凡竞租成交人不愿受让的属于芝麻开门商服公司的上述设施设备，将由芝麻开门商服公司在本项目成交公示之日起7天内搬离现场（如芝麻开门商服公司逾期搬离，导致租赁房屋不能交付竞租成交人的，竞租成交人自愿等待，出租人不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三、房屋及其他设施设备均按现状在现场移交。除约定由出租人承担维修维护责任的部分之外，出租人在移交前后均不再对聚贤公寓3号楼进行维护维修，竞租成交人应在移交之后自行检查维修使之达到适合使用的状态，并在租赁期间按合同约定承担维修维护责任。
四、本次竞租的租赁物还包含聚贤公寓3号楼半地下室（面积780.48㎡），该地下室的年租金为4万元。该年租金为固定价，不进行竞价。
五、在聚贤公寓3号楼南侧的1号楼有烧烤店和饭店，经营过程中会有油烟和噪音产生，可能会对聚贤公寓3号楼使用人产生一定影响，竞租人在成交后不得对此提出异议。
六、竞租成交人将与科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七、本特别说明为招租公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竞租人已知晓并认可以上事项。

竞租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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